
泰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泰 兴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泰 农 发 〔2022〕6 5 号

关于报送2022年泰兴市农业系列中、初级专 

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市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市职称工作统一部署，2022年农业系列中、初级专 

业技术资格评审活动将于 9 月进行，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 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从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。根 据 《泰州市深 

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将新型职业农民、种植养 

殖等生产经营能手纳入农业系列职称评审范围。公务员（含列 

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）、离退休人员不得 

申报。



根据《关于开展企业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考核认定工作 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 （泰 职 办 〔2020〕5 号 ），凡在我市企业、 

非公经济组织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申报考核认定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正常评审：按 《江苏省农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 

件 （试 行 ) 》、《江苏省农业工程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( 试 行 ）》、 

泰州市人社局、泰州市专业技术职‘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 

下 发 的 《关于做好我市 2022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 （泰 

人 社 发 〔2022〕5 1号 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2、考核认定： 1.获得与农业技术相关的市（厅 ）级科学 

技术奖三等奖（或相应奖项）以上奖项获得者； 2.取得本专 

业 （工 种 ）一 级 （高级技师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 

书；3.作为第一发明人，获得与农业技术有关的具有显著经济 

和社会效益的国家发明专利 1件以上 ; 4.获得 “中华技能大奖”、

“全国技术能手 ” 、 “江苏技能大奖” 、 “江苏技术能手”、 

市 级 以 上 “劳动模范” 等称号或市级 “五一” 劳动奖章（含其 

他相应层次及以上荣誉称号）；5.获得国家级技能大赛三等奖 

以上、省级技能大赛一、二等奖或市级一类技能大赛一等奖。

3、农业系统基层事业单位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 

称评审，应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基层事业单 

位专业技术人员 “定向设岗、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” 的通知》

( 苏人社发〔2020〕152号 ）规定执行。选择定向申报的申报



人，其身份认定和申报岗位信息须由属地县（市区）人力资源 

社会保障局和申报人所在单位出具说明材料。

三、申报范围

农 艺 师 （畜牧兽医师）、工程师申报专业见申报平台。

四、报送材料内容

( 一 ） 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 （A 4排版正反打印 ） 

一 式 3 份 。

( 二 ） 《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诚信承诺书》。

( 三 ）所在单位对申报人基本情况公示结果报告 1 份 （装 

订在附件内）。

( 四 ）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1 份 （须经工作单 

位签署意见并盖章，装订在附件材料内）及公开发表、出版的 

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专著、论文或专业文章 2 -4篇 （装订相关 

复印件）。

( 五 ）学历、学位证书。

( 六 ）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。

( 七 ）任现职以来的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。

( 八 )验证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和专业技术 

人员公需科目远程教育培训合格证。

( 九 ）任现职以来科研成果获奖证书。

( 十 ）反映工作经历与能力、工作业绩与成果的有关技术 

资料、各类表彰、奖励证书。

( 十 一）论 文 （著 作 ）及证明材料公开发表、出版的本专



业或相关专业的专著、论文或专业文章（请装订封面、封底、 

目录和发表的论文内容相关复印页，不要装订期刊原件）。

评审材料中，除申报表不装订外，其佘均须按顺序装订 

成 册 （装订应该有封面、封底、目录和页码，页码从第 1 页开 

始连续编号，且一律编写在右下角，与目录对应）。一人一袋 

整理，材料袋封面要贴上评审材料目录表，并在材料袋底部贴 

上纸条，内容为：单位、姓名、专业、编 号 （分两行，编号空 

着不填）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( 一 ）我市申报农业系列职称人员均需登录“江苏人社网 

上办事服务大厅 ’’（ http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vn/cn/web//login)

选择泰兴进行注册填报，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8 月 8 日。网上 

注册申报审核通过后，各 乡 镇 （街 道 ）的申报材料按专业分别 

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、市畜牧兽医中心、市水产站等相关单 

位受理审核，审核人必须签字并加盖公章，否则材料不予受理。 

上述单位于 8 月 2 2 曰前将材料统一汇总后送市农业农村局组 

织人事科。联系电话 : 87633070。

( 二 ）进一步落实市委、市政府乡村振兴战略，各乡镇（街 

道 ）、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、鼓励新型职业农 

民、种植养殖等生产经营能手参加职称申报，并做好申报辅导 

工作。

( 三 ）各 乡 镇 （街 道 ）、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 

求做好申报推荐审核工作，审核中要认真落实责任，把好审核

http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vn/cn/web//login


关，严格实行 “谁审核，谁签字，谁负责”。为严肃职称工作秩 

序 、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诚信体系建设、建立诚信承诺和责任追 

究制度，对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、扰乱职称评审秩序等违纪违 

规行为的，将进行严肃查处，严格责任追究。

( 四 ）凡是专业不对口、破格申报和考核认定人员，须参 

加面试答辩。如不参加面试答辩的，取消评审资格。

( 五 ）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申报人员学历（学 位 ）、业绩 

成果、论文等截止时间为 2022年 3 月 3 1 曰，资历（任职年限 ) 

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 2月 3 1 曰。

六、申报评审费用

根据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，中级职称评审费按 200 

元/人收取；初级职称评审费按 8 0元/人收取。


